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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104 學年度 

醫事師資培育及醫事人員進修訓練簡章 
 

一、申請期間： 

自自自自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4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 日起至日起至日起至日起至 4 月月月月 30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應附資料： 

1. 畢業證書影本。 

2. 醫師證書或醫事人員專業證書影本。 

3. 執業執照證書、管制藥品執照影本。 

4. 醫師：ACLS、ALS及格證書影本；醫事人員：ACLS、ALS、BLS

及格證書影本。 

5. 返回機構服務切結書。 

6. 機構服務證明。 

三、申請方式： 

1. 請服務機關統一薦送，相關申請書表等請郵寄「台北市中正區

10051仁愛路 1段 1號  臺大醫學院院長室收」。 

2. 申請表可至本院院長室網頁下載。

http://www.mc.ntu.edu.tw/staff/boss/template-5.htm 

四、進修期間： 

1. 半年期 

a. 上半年期（自 104年 8月 1日至 105年 1月 31日）。 

b. 下半年期（自 105年 2月 1日至 105年 7月 31日）。 

2. 一年期（自 104年 8月 1日至 105年 7月 31日）。 

五、上課時間：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日間為原則；惟各學組得依需要彈

性調整。 

六、預定於 104年 6月中旬放榜、寄送錄取通知書。 

七、本訓練不收取費用，惟進修學員膳宿須自理。 

八、其他有關事宜請電洽：(02)2312-3456 ext. 8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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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進修學組、科目、期別、名額及格表如下： 

進修學組進修學組進修學組進修學組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期別及名額期別及名額期別及名額期別及名額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生理學組 生理學甲(上)(下) 1 年期 2 名 

現任國內醫學院或醫、護、醫技類專科

學校助教(含教學助理)以上教師及醫

學中心主治醫師。 

藥理學組 藥理學 
上半年期 2 名 

下半年期 2 名 

1. 現任國內醫學院或醫、藥、護、醫

技類專科學校助教以上教師及醫學

中心主治醫師。 

2. 現任教學醫院藥劑科藥師(持有藥

師執照；專科畢業者須具有 2 年以

上之服務經驗) 

微生物與疾病學 上半年期 1 名 
微生物學組 

高等微生物學 下半年期 1 名 

現任國內醫學院或醫、護、醫技類專科

學校助教以上教師及醫學中心主治醫

師。 

毒理學概論學 
上半年期 2 名 

下半年期 2 名 

基礎毒理學 上半年期 2 名 

環境毒理與醫學 下半年期 2 名 

毒理學組 

臨床毒理學 下半年期 2 名 

現任國內醫學院或醫、藥、護、醫技類

專科學校助教以上教師及醫學中心主

治醫師。 

基礎藥學 

上半年期 1 名 

下半年期 1 名 

1 年期 1 名 
藥學組 

臨床藥學 

上半年期 10 名 

下半年期 0 名 

1 年期 1 名 

1.現任國內醫學院藥學系或藥學相關

技術學院助教以上教師。 

2.現任教學醫院藥劑科藥師（持有藥師

執照；專科畢業者須具有 2 年以上之

服務經驗）。 

臨床血液學 

上半年期 2 名 

下半年期 2 名 

1 年期 1 名 

臨床鏡檢學 下半年期 1 名 

臨床生化學 上半年期 2 名 

臨床病毒學 

上半年期 1 名 

下半年期 1 名 

1 年期 1 名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學組 

臨床細菌學 

上半年期 1 名 

下半年期 1 名 

1 年期 1 名 

1.現任國內各醫學院醫事技術學系或

醫事技術專科學校助教以上教師。 

2.現任教學醫院醫事檢驗師（持有醫事

檢驗師執照；專科畢業者須有 2 年以

上之服務經驗；公立醫院及南部醫院

之醫檢師優先錄取）。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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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組進修學組進修學組進修學組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期別及名額期別及名額期別及名額期別及名額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內科學組 臨床感染症學 1 年期 1 名 
1.持有內科專科醫師執照。 

2.現任國內各公私立教學醫院醫師。 

骨科學組 骨科學 

上半年期 1 名 

下半年期 1 名 

1 年期 2 名 

1.持有中華民國醫師執照。 

2.現任國內各公私立教學醫院骨科醫

師。 

神經科學組 臨床神經學 

上半年期 2 名 

下半年期 2 名 

1 年期 2 名 

具有神經科專科醫師資格。 

皮膚學組 皮膚科學 
上半年期 1 名 

下半年期 1 名 

1.持有中華民國醫師執照。 

2.現任國內各公私立教學醫院第 1 至

第 3 年皮膚科醫師。 

外科學組 一般外科學 
上半年期 2 名 

下半年期 2 名 

1.持有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執照。 

2.對該領域有興趣者。 

眼科學組 眼科學 
上半年期 1 名 

下半年期 1 名 

1.持有眼科專科醫師證書。 

2.現任國內公私立教學醫院眼科主治

醫師。 

檢驗醫學組 鏡檢學 下半年期 1 名 

1.持有醫事檢驗執照。 

2.現任國內各公私立教學醫院醫事檢

驗師，有 2 年以上服務經驗。 

                                                     (以下空白) 


